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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发财梦

办案检察官在证据审查和讯问中发现，包某是在

201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内蒙古一国有合资公司工作，

2015年2月开始担任该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的出纳员，负责

银行账户的日常收付款、资金日报、首付款单据的录入等。

任职初期，包某经常主动承担工作，在同事眼中是个

踏实、勤奋的人。几个月后，包某迷恋上了买彩票，从开始

的小打小闹到后来一次花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从亲自到彩

票站购买到在家转账让彩票站老板代买，包某很快成了一

名专业“彩民”。

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包某也中过几十元甚至几百元

的奖，这激发了他继续购买彩票的欲望，也激起了他对中

大奖的渴望。然而，这些中奖和投入的金额相比有着巨大

的差距，一个月几千元的工资已不能满足包某购买彩票的

需求，他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然而随着债务越来越多，

他的彩票发财梦却没有实现。

动起歪心思

因为工作需要，作为出纳员的包某持有单位的制单U

盾，审核U盾则由财务经理持有，只有经过审核U盾审批

后才能够动用公司账户资金或承兑汇票。

包某为筹措购买彩票的资金，对公司资金动起了歪心

思。他利用公司对审核U盾管理不严的漏洞，私自使用存

放在财务经理处的审核U盾，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转移到

其个人银行账户。

在转移了500余万元后，包某觉得直接从公司账户转

移资金在查账时容易被发现。为了逃避检查，包某开始大

量转移公司承兑汇票，使用审核U盾进行审批后将公司收

到的承兑汇票背书转给贴现公司，贴现公司扣除手续费后

将贴现款转到包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就这样，一笔笔资金

流入了包某那个永远

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为掩盖公司账目

问题，包某用后转移的

资金归还之前转移的即将到期的承兑汇票。2015年7月

至2020年7月，包某从公司账户转移资金及承兑汇票累

计逾亿元。一次次的伸手，一次次的安全“着陆”，让包某

提着的心放回到了肚子里，在单位账户上“提钱”越来越理

所当然。拿到钱后，包某开始在网上赌博、打赏平台主播、

购买住宅和豪车等，如此高水平的消费，让包某越陷越深、

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

挣扎与醒悟

“幸福生活”虽然来得容易，但欠下的债终究要还。

2020年7月，包某被公司突然调离出纳岗位，他立刻慌了，

因为公司账户上还存在巨额亏空。

办案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为“力挽狂澜”，在工作交接

过程中，包某谎称财务审核U盾丢失拒不交出，并私自联

系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某金属公司财务人员，自称财务经

理，要求对方将货款（承兑汇票）打入他指定的银行账户，

然后用私藏的U盾将承兑汇票背书至一家贴现公司，将贴

现款转入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包某以此种方式骗取了

1000万元承兑汇票，并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购买彩票，梦想

着能中一个超级大奖，怎料发财梦又破灭了。

被调离出纳岗位后，包某因担心侵占资金行为被发

现，一直以各种理由请假不到岗，他的异常行为引起了公

司的注意。公司经初查，发现账户上的600余万元资金不

翼而飞，联系包某，包某称他挪用了这笔钱，会很快归还。

意识到事态严重，公司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此时的包某

也因不堪压力，于2020年10月9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经认定，包某涉嫌职务侵占数额1亿余元、诈骗数额

1000万元。

2020年11月13日，霍林郭勒市检察院对包某批准逮

捕。因该案涉案金额大、作案时间跨度长，在案件侦查阶

段，办案检察官应邀多次前往公安机关召开案件讨论会，

对包某侵占资金数额认定及用途等取证难点提出侦查

意见。

2021年4月2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霍林郭勒市检

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在对案件进行审查过程中，包

某辩称自己只是挪用资金没有占有的目的，因此对包某转

移资金行为的定性成为了一大难点。为此，办案检察官多

次召开案件讨论会，进行类案检索，从包某转移资金时间、

手段，资金用途、归还能力及实际归还情况等综合分析，最

终认定包某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2021年4月30

日，霍林郭勒市检察院以包某涉嫌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提

起公诉。

案件的发生造成巨额资金流失，更是对企业的发展造

成了不可逆的影响，针对案件暴露出公司存在的管理漏

洞，2021年5月18日，霍林郭勒市检察院向被害企业发出

检察建议书，在人员管理、财务监管、外部审计等方面提出

检察建议。

企业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立即整改，制定了资金内控

管理总体方案，对银行账户管理、印章管理、票据管理、库

存现金管理、外部对账、会计凭证审核等风险点进行梳理

并健全相应管理办法，邀请专家每周定期对员工进行法治

教育。同时结合公司实际业务进行了自查自纠，并将整改

情况进行了书面反馈。

“后续，我们还将走进被害企业，开展关于企业刑事犯

罪风险与防范专题讲座，为被害企业提示潜在的法律风

险。”霍林郭勒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夏晓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出纳员迷上买彩票 5年从公司“掏走”上亿元
挪用还是侵占？

《检察日报》沈静芳 田秋月 李姗姗

出纳员迷上买彩票，5年侵占公司资金超亿元。在审查起诉阶段，针对

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办案检察官经过综合分析对其行为进行了准确定性。

“都怪我一时糊涂铸下大错，这几年为了蒙混过关，拆东墙补西墙就怕

被发现，我对不起信任我的领导同事，更对不起我的家人。”内蒙古某国有

合资公司原出纳员包某在庭审现场听取公诉人的法治教育后，流下悔恨的

泪水。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包某利用职务便利，在5年的时间里，从公司“掏

走”上亿元资金，后又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从其他公司骗取1000

万元资金。2021年4月30日，霍林郭勒市检察院以包某涉嫌职务侵占罪、

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经开庭审理，一审以职务侵占罪、诈骗

罪判处包某有期徒刑19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

办案检察官在研究案情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初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黄初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黄初。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
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

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黄初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黄初
2022年1月4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取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
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

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杭州富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易富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康鑫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5信银杭余贷字第811088021682号、2016信银杭余贷展字第811088060016号

2015信银杭余贷字第811088009764号、2016信银杭余贷展字第811088060081号、
2015信银杭余贷字第811088021883号、2016信银杭余贷展字第811088060089号

2015信银杭余贷字第811088036572号、2016信银杭余贷展字第811088070213号、
2015信银杭余贷字第811088036728号、2016信银杭余贷展字第811088070217号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0.00

57.25

0.00

利息（万元）

951.90

669.10

697.92

担保合同

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811088021682号、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007182-1号、2016
信银杭余最保字第811088060016号、2015信银杭余人最保字第811088021682号

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811088021883号、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007195-1号、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
第007195-2号、2016信银杭余最保字第811088060089号、2015信银杭余人最保字第007195号

2015信银杭余人最保字第007183号、2016信银杭余最保字第811088070217
号、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007183-2号、2015信银杭余最保字第007183-1号

保证人：丁文相,陈玉花,杭州康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康桥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绿业钢铁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康桥运输有限公司,杭州康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丁文相,陈玉花、杭州绿业钢铁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联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康桥运输有
限公司,杭州康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丁文相,陈玉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朱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朱铁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朱
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

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朱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朱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1月4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中交物产集团

有限公司

中交物产集团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21年8月31日）

20,000,000.00

31,284,046.88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信甬兴银贷字第140064号、2015信甬兴银贷展字第150068号、

2014信甬兴银贷字第140066号、2015信甬兴银贷展字第150069号

20141233100519、20141233100520

担保人名称

陈合富、朱凤英、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

司、中交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陈合富、朱凤英、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4信甬百银保理字/第140801号、2014信甬百银最保字第141002号、2014信甬百银自

然人最保字第145002号

20140519ZGEBZ1、20140519ZRRZGEBZ2、20140519ZRRZGEBZ3、20140519ZGEDY4、

20140519YSZKZY5、20140520YSZKZY1、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

建设银行


